
國際交流
申請流程

申請流程

符合申請資格

至學務處網頁下載列印申請表，完成申請書內容，1.國際

交流補助申請書2.在校歷年中文成績單3.有利審查資料表

及相關績優證明4.身分證明文件5.海外活動計畫書及經費

預算表6.海外活動計畫之相關公開資料及查詢網址

提出申請

應於返國後15日內依本校經費核銷程序完成經費核銷，並依

獲補助類型分別繳交資料至所屬系所及學生事務處留存並參

加當年度活動成果展，成果報告將作為再次申請之審查參考。

成 果

⚫ 低收入戶學生、中低收入戶學生
⚫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
⚫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
⚫ 懷孕、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
⚫ 原住民學生

(以上六項需辦理本校學雜費減免)

⚫ 當年度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

⚫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

審查會議 待學務處通知審查會議結果。

審核通知
出國國際交流

待會議通知過後，填寫海外切結書並且了解需準備之相關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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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交流助學金
申請說明

需找到自己要出國的目的

(一)國外研修：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修讀學分。

(二)國外研習：學生赴國外機構進行研習課程，取
得研習證書。

(三)見(實)習：學生赴國外機構進行見(實)習。

(四)國際會議：學生以本校名義出席國際知名學會
之年會或學術會議，並發表論文或作品。

(五)國際競賽：學生以本校名義參加國際性競賽活
動。

(六)其他國際交流活動：學生以本校名義至國外進
行上述以外之，其他國際交流活動。



國際交流助學金
申請說明

★以上須檢附收據核銷


